
9920242024..33..2727 星期三星期三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滕莹锋滕莹锋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案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01ZX2022025-3），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惠颐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惠颐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9157639391
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6710617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3 月27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11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惠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

浙江兴日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1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9 信银杭萧贷字第 811088200188 号、2019 信银杭萧贷字第
811088187909号、2019信银杭萧贷字第811088192163号、

2019 信银杭萧贷字第 811088202549 号、2019 信银杭萧贷字第
811088184270号、2019信银杭萧贷字第811088193421号、

2019 信银杭萧贷字第 811088181292 号、2019 信银杭萧贷字第
811088184426号、2019信银杭萧贷字第811088187849号、2019信银杭
萧贷字第811088198443号、

2020信银杭萧贷字第811088265088号

本金

11329.03

12994.37

1737.58

3942.00

30002.98

欠息

4164.06

4803.19

659.19

189.45

9815.89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杭州市萧山区农二场的厂房及土地，建筑面积31879.36平方米，土
地面积56666平方米。
1.杭州沃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民政府享有的应收账款；
2.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农二场的厂房及土地余值抵押，建筑面积
31879.36平方米，土地面积56666平方米。（二抵）

无

无

担保人

杭州富丽达置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明皓置业有限公司”）、汉帛
（中国）有限公司、戚建尔、钱珏美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戚建尔、
钱珏美

杭州富丽达置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明皓置业有限公司”）、富丽
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杭州迅嘉贸易有限公司、戚建尔、钱珏美

高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兴日铁金属薄板有限公司、杭州同兴
薄板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同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施木兴、曹水娟

温岭京艺装饰有限公司、章近锋：
温岭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裁定受理对温岭京

艺装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现管理人特向你们公告送达温岭市人民法
院（2024）浙1081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和（2024）浙1081破4
号通知书，并通知（责任释明）如下：你们应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15日内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或管理人移交公司的财产、

财务帐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印章、营业执照以及书
面形式的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若因你们不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
务，导致管理人无法取得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财务资料，公司
财产状况无法查明的，或因你们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
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正常清算和查明
财产状况的，你们将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温岭京艺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3月27日

公告

我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与杭州利臻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已将享有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法院（2020）浙 0104 执恢 471 号案件未履行款项
3600909.74元债权及其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依法转让给杭州利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我公司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6条之规定，依法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从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杭州利臻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履行给付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聚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7日
债务人名单如下：
1.浙江发展园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浙江恒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杭州唯新食品有限公司
4.张国镇【公民身份号码：330104196305311614】
5.马慧珍【公民身份号码：330104196403191687】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两所”）为实现律所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律师服务
业，经充分协商及各自全体合伙人决议同意，现就两所合
并及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注销事宜公告如下：

一、两所一致同意合并，由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
吸收合并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

二、两所合并，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注销，注销后，浙
江雁楠律师事务所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
鉴，所承业务合同，介绍信等印章，资料全部失效。两所合
并前的债权、债务、业务、合同以及其他对外权利等，均由

合并后的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
三、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的注销及两所合并，需经原

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依法行政许可后生效。
四、两所原有的财务、档案、财物和人员，均由合并后的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保管承续和接纳。浙江雁楠律师
事务所的在册执业律师、实习律师，经相关手续办理后，全部
转入合并后的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执业。

特此公告。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 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

2024年3月27日

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浙江九州大众律师事务所、浙江雁楠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

原省级人民监督员孙弘义，遗失省级人民监督员证
书、省级人民监督员工作证、省级人民监督员铭牌各一册
（个），声明作废。 浙江省司法厅

2024年3月27日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单

位于2023年5月2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标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等相
关权益）依法转让给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枫

彩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
【诉讼案号（2016）浙0782民初14817号、执行案号（2017）浙0782执3489号】中

所确定的各项义务等。
联系电话：13757984210（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枫彩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7日

交易基准日：2023年5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3]年[5]月[2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不一样箱包有限公司（破产终结，
已注销）

担保人（从债务人）名称
义乌莱蔓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
江西亚迈实业有限公司、杨继红、周素珍、杨启航、郭淑
文、徐传华、龚汉茶、徐代梓

抵（质）押物
江西亚迈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西省横峰县岑阳镇工业园区迎
宾大道北侧的工业房地产，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4810.8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面积20140.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2280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23763284.63

23763284.63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4010082.55

14010082.55

账面本息合计

37773367.18

37773367.18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注

以为二手转卖，谁知竟是假货

家住奉贤的王先生是一名“骑士迷”。

2021年8月，爱好收藏“假面骑士”周边产

品的他，在浏览某二手交易网站时，看中一

款《假面骑士圣刃》剧中的骑士武器——

“暗黑剑月暗”，该武器常被“骑士迷”称为

“王剑”，价格不菲。王先生以为是二手转

让，便联系卖家下单购买。收到快递后他

发现，该玩具实物无商标，与正品的尺寸有

差异，且质量较差。王先生觉得买到了假

货，于是将此线索投诉到东映株式会社。

权利人日本东映株式会社收到消费者

投诉后，调查发现浙江某地有团伙通过网

络销售仿冒产品，于2023年1月9日向公

安机关报案。

经过侦查，警方发现宣某等人有重大

作案嫌疑。2023年3月30日，公安机关在

该团伙位于浙江的经营地，查获并扣押成

品“王剑”368件、半成品“王剑”45件、“无

铭剑虚无”80件及电脑主机箱2台。次

日，公安机关将宣某、斯某等人抓获归案。

瞄准市场需求，着手“创业”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假面骑士》系列

的爱好者，因觉得官方正品的尺寸太小，索

性自己‘研制’。”到案后的宣某等人对其侵

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宣某等人年纪不大，虽刚20岁出头，

却是老“二次元”用户。2021年6月，宣某

与朋友聊起动漫特摄周边，都觉得“假面骑

士”的“王剑”玩具尺寸太小了，大家都希望

能出一把按1∶1比例还原的“王剑”，圈中

这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既然官方满足不

了大家的需求，他们就想自己试试。圈子

里有位资深动漫迷，擅长设计各种建模图

纸，宣某看到他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了

“王剑”的模型，经协商后以6000元的价格

买来了图纸。

宣某原本打算依托建模图纸直接放大

比例，但他研究后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仅

有图纸，并不能直接投入生产。宣某将“王

剑”的建模图纸拿到本地的工作室进行修

改，经过反复调试，最终成功开模并投入生

产。这些工作比他预想的要复杂，每个环

节都需要资金支持。其间，宣某从朋友处

拉到 30万元“投资”，自己投入约 10万

元。一年后，朋友斯某觉得这项“事业”可

以继续，便将原本投入的钱转为股权投资，

与宣某合伙，并约定按盈利分成。两人在

浙江某地租赁场地作为工作室，宣某负责

产品研发、洽谈加工厂、制定销售方案等，

斯某负责财务及其他事务管理，并招募刘

某等人负责销售、发货及售后客服。

“2021年时我做了第一版‘王剑’，质

量不行，卖了十几把都被退货了，后来我们

研发改良好几版，客户喜欢这个系列才买

的。”据宣某供述，他也曾尝试咨询并洽谈

该产品的授权事宜，但一直未得到回复，所

以他从未取得权利人授权。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相较于正品，宣某

等人制作的产品新增了语音功能，是通过

截取剧集中“假面骑士”的语音片段制成电

路，实现声音特效和发光特效，此外在颜色

和贴花等细节方面也有微调。然而，这些

宣某以为的“创作创新”都是建立在原作品

的基本设定和关键元素上，并不具有独创

性，其自行“研发”生产的“王剑”“无铭剑虚

无”与正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属于侵犯著作

权行为。

网上销售，金额达30余万元

经查，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犯

罪嫌疑人宣某伙同斯某、刘某等人以营利

为目的，未经权利人东映株式会社许可，在

浙江某地以《假面骑士圣刃》《假面骑士

Build》剧中角色使用的武器、道具等美术

作品为原型，仿制、生产玩具“王剑”“无铭

剑虚无”，并通过网店销售，销售金额共计

30余万元。

2023年10月，该案被移送至奉贤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审查认为，犯罪嫌

疑人宣某、斯某、刘某结伙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美术作

品，应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

于2023年 12月 29日依法对3人提起公

诉。团伙中另有俞某、顾某担任销售，因情

节较轻，该院依法对其作不起诉处理，并将

相关线索移送行政机关，二人的违法行为

正在调查核实中。

日前，法院经审理，以侵犯著作权罪分

别判处宣某、斯某、刘某有期徒刑三年、二

年六个月、一年六个月，均宣告适用缓刑，

各并处罚金；随案移送的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以及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

未经授权研制“王剑”牟利
非法制售《假面骑士》周边产品的仨小伙栽了

《检察日报》孙晓光

《假面骑士》系列是由日本漫画家石森章太郎原作、东映株式会社制作的特摄系列英

雄故事，一经播出就深受大众喜爱，其中的主角“假面骑士”也与“超级战队”“奥特曼”等

共同成为日本长青IP，并随之衍生出多种形式的美术作品及周边产品。然而，有些爱好

者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开模、生产“假面骑士”角色周边产品并贩卖牟利，走上违

法犯罪的道路。

日前，经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宣某、斯某、

刘某等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均宣告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公安机关查获并扣押的涉案仿品。公安机关查获并扣押的涉案仿品公安机关查获并扣押的涉案仿品。。


